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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亮点案件亮点

随 着 物 联 网 技 术 的

广泛应用，自动识别技术必然向

更高速、更准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具有

全局电子快门的条形码读取装置或将会

逐渐取代具有卷帘式快门的条形码读取装

置，成为条形码读取装置的主流和基础技术。我

国作为相关产品和技术的全球最大市场，涉案专利

在条形码识别领域一旦建立技术壁垒，形成市场垄

断，可能将重挫国内条形码识别技术产业的发展，甚

至可能影响到我国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该案审查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分别多次提

交意见陈述，以及分多次提交了 30 余份

不同类型的证据及反证，决定中对于案

由的记录，对上述证据的认定，

对创造性技术启示的判断

等方面，均具有

典 型 的 指 导 和

借鉴意义。

评析“具有全局电子快门控制的条形码读取装置”发明专利无效案

扫 码 支 付 、扫 码 骑 车 、扫 码 阅

读 ……如今二维码已经遍及人们衣

食住行的各个角落。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5月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第

一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移

动支付业务 109 亿笔，金额达 70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逾17%和16%。

码捷（苏州）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码捷公司）和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

术有限公司（下称新大陆公司）是研发

和生产条码扫描装置的两大巨头公

司，各自在条码扫描技术方面拥有很

强的研发能力，同时拥有大量的专利。

2011 年，码捷公司的美国母公司

向新大陆公司提出其产品涉嫌侵犯

了码捷公司的“具有全局电子快门控

制 的 条 形 码 读 取 装 置 ”发 明 专 利 权

（专利号：ZL200680016023.5），要求

支付专利许可费用。随后，新大陆公

司分别于 2012 年 4 月、2013 年 1 月先

后两次针对该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专利复审委员

会）提起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在该

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案件审查过程

中，双方当事人分别多次提交意见陈

述书，并提交了 30 余份不同类型的证

据 。 与 此 同 时 ，码 捷 公 司 进 行 了 反

击。2012 年 6 月，码捷公司以专利侵

权为由将新大陆公司告上法庭。

2016 年 3 月，专利复审委员会作

出审查决定，认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20 不具备创造性，在此基础上宣布

涉案专利权部分无效。随后，码捷公

司撤销了相关侵权诉讼请求。目前，

该案行政诉讼正在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审理之中。

扫码应用增长迅速

条码技术的发展是伴随物联网

概念的兴起而兴起的，物联网顾名思

义就是“物物联接的互联网”，在互联

网的基础上，物联网将其用户端延伸

到了物品和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

和通信，物件的信息存贮和识别是物

物之间、人物之间相联的基础。

如今，随处可见的“扫一扫”成为

了 我 国 条 码 扫 描 应 用 最 广 阔 的 领

域。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7 年中

国第三方支付市场监测报告》显示，

2016 年，国内第三方扫码支付规模达

到近 80 万亿元，同比增长接近 300%，

扫码支付呈现井喷式增长。

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

于印发〈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的

通 知〉》等 文 件 ，出 于 防 范 风 险 的 考

虑，将条码支付业务进行了风险防范

能力分级，鼓励使用安全风险防范等

级更高的“收款扫码”方式，即收款人

通过专业的条码扫描装置，识读付款

人移动终端上的动态码实现支付的

行为。

在此背景下，条码扫描设备或将

成为商家的标配，在国内迎来更大的

发展。不仅如此，根据 VDC Research

的报告预测，2018 年亚太区手持式条

码扫码器、固定式 POS 扫描器和固定

式工业类扫描器的市场总规模将达到

5.45 亿美元，各大厂商纷纷

把目标瞄准了这个广阔的市

场，提前布局相关专利。

市场竞争引发纠纷

条 码 扫 描 技 术 涉 及 光

学 设 计、芯片设计、软件开

发、通信、计算机等多门技

术，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在

早年间市场主要被得利捷、

斑马技术和霍尼韦尔等大型

跨国企业占领。近年来国内

企业开始崛起，并以富有竞

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对国

际巨头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涉 案 专 利 权 人 码 捷 公

司创建于 1968 年，是世界领先的激光

全息条码扫描设备生产商之一，现已

加入霍尼韦尔集团。2006 年 3 月，码

捷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一

件名为“具有全局电子快门控制的条

形码读取装置”的专利申请，并获得

授权。2012 年 6 月，码捷公司向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新大陆公

司侵犯其专利权，要求其停止生产包

括 NLS-HR200、NLS-HR2280 等 型

号的条码扫描设备，并赔偿经济损失

100万元。

据悉，2011年，霍尼韦尔集团曾向

新大陆公司提出，新大陆公司的相关

产品侵犯其同一主题内容的美国专利

权和中国专利权，要求向其支付专利

许可费用，双方当时洽谈未果。

新大陆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总部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主要从事条码扫

描技术和相关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

售业务，隶属于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2016 年，

新大陆公司条码扫描类产品销售收

入 5 亿元，同比增长 43.28%，现已跻身

全球前十行列，成为我国条码扫描领

域的龙头企业。

2012 年 4 月、2013 年 1 月，新大陆

公司先后两次就涉案专利向

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专利权

无效宣告请求，主要理由为涉

案专利权利要求 1-20 不符合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有关新颖

性的规定以及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经形式审

查合格，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了该无

效宣告请求，同时成立合议组对该案

进行审查。

涉案专利部分无效

据了解，涉案专利主要涉及条码

扫描设备中的光学电子电路模块，具

体包含了集成电路、手持壳体、全局

电子快门控制电路、光源和条

形码处理模块。其中，全局电

子快门控制电路是该专利核

心技术。

据该案合议组成员介绍，

涉 案 专 利 在 现 有 技 术“ 卷 帘

式”逐行曝光方式的基础上进

行了改进。“卷帘式”逐行曝光

顾名思义采用了类似百叶窗

开合关闭的方式，一行一行的

对被扫描物体进行曝光和采

集数据。这种曝光方式的弊

端在于，如果被扫描物体发生

了偏移，那么采集到的图像就

会变得模糊并且失真。而涉

案专利采用了全局电子快门，

同时曝光整帧像素，避免了图像模糊

和失真的情况出现。

在无效宣告请求案件的审理过

程中，新大陆公司提交了一件美国专

利的说明书作为证据，双方争论的焦

点主要集中在证据中公开的冻结帧

快门与涉案专利全局快门是否是指

代同一项技术，而对此认定的结果将

直接影响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创造性

的判断。

“技术方案是由多个技术特征组

成的，可以从技术本职出发确定部分

特征之间存在的特定关联。在对一项

权利要求进行创造性判断时，如果该

方案中的某一特征与对比文件中对

应的对比关系不够明确，则可以借助

与该组特征有关联的另一组特征进

行推理判断，以此获得更准确的判断

结果。”据该案合议组成员介绍，从技

术本质入手分析，根据扫描器中与快

门控制有关的像素内存储器的对比

关系可以确定所提证据中的冻结帧

快门与全局快门指代同一项技术。

2016 年 3 月 29 日，专利复审委员

会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20 不具备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有关创造性

的规定为由，宣告涉案专利权部分无

效。码捷公司不服，随后向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后，法院一

审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

决定结果受到关注

2012 年 4 月、2015 年 2 月，新大陆

公司针对涉案专利美国同族专利向

美国专利商标局分别提出了单方复

审 程 序 和 双 方 复 审 程 序 。 2015 年

2 月，美国专利商标局在双方复审程

序中作出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的决

定。那么，同族专利为何在中国宣告

部分无效，而在美国却维持有效？

据该案合议组介绍，在该案的审

理过程中，合议组仔细研究了美国双

方复审决定，该决定基于与我国无效

程序中提交的相同的对比文件没有

公开美国同族专利中的某一个特征，

维持该同族专利权有效。但该特征

在本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中完全没有

涉及，所以我国和美国的决定之间并

不存在冲突。

对 此 ，南 京 理 工 大 学 知 识 产 权

学 院 副 教 授 郭 鹏 鹏 认 为 ，对 于 两 国

作 出 的 不 同 决 定 ，并 不 能 简 单 地 比

较 结 果 ，专 利 法 因 涉 及 大 量 的 技 术

规 则 而 显 得 晦 涩 难 懂 ，专 利 案 件 也

因判断对象主要为技术内容而变得

复杂。在个案中，除技术事实难以认

定 外 ，还 往 往 存 在 由 于 事 实 与 法 律

杂糅而导致的理解与判断困难。此

外，在案件的法律适用过程中，也因

技 术 规 则 与 法 律 规 则 的 难 以 区 分 ，

导致技术事实与法律判断难于清晰

剥 离 ，使 得 整 个 案 件 的 审 查 或 审 理

过程非常复杂。

在行政确权的创造性审查判断

过程中，不仅主观认定标准“本领域

技术人员”难于把握，在此基础上对

于技术事实的推理判断，以及“技术启

示”存在与否的确定也往往难以客观

化。该案基于详细的技术调查，清晰

界定技术推理判断与法律适用之间的

关系。在厘清技术实质的基础上，从

技术事实出发完成技术推理，清晰区

分技术判断与法律判断，很好地把握

了创造性判断中的技术推理。具体到

该案的结果，郭鹏鹏分析，虽然涉案专

利在其他国家的同族专利经过多个程

序后得以维持，但是其维持的基础与

在我国的这一专利文本并不相同。这

也表明，基于专利制度和程序的复杂

性，企业应注意专利文件及其与程序

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针对请求人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

技术有限公司就专利权人码捷（苏州）

科技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权（专利号:
ZL200680016023.5）提 出 的 两 次 专

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专利复审委员

会）经合案审理作出审查决定，宣告涉

案专利权部分无效。

在上述无效宣告案中，双方当事

人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涉案专利权利

要求所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作为最

接近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方案的事实

认定。笔者通过对创造性判断的过程

进行具体分析，希望对解决此类争议

有所裨益。

回归技术本质 准确认定事实

在创造性的判断过程中，准确进行

事实认定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创造性的

前提和保障，而事实认定不仅包括对专

利文件的正确理解，还包括对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的正确理解。不同的事实认

定不仅仅会影响到整个审查过程中的

说理和论述，甚至可能影响到审查结

论的准确性。可以说，对于专利文件

和对比文件事实的正确认定，是审查

结论正确与否的关键因素。如何准确

地对专利文件和对比文件中所公开的

内容进行正确理解，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下文中笔者将结合上述无效宣告

案对创造性判断中的事实认定提供一

种可借鉴的判断思路和处理方式。

涉案专利涉及一种条形码扫描

器。条形码扫描器是用于读取条码所

包含信息的阅读设备，其工作原理是：

使用者将条形码扫描器的镜头对准物

体上的条形码标签，按动快门，快门激

发扫描器的光源发出光线，光线照射

到条形码标签后反射回镜头中从而在

镜头后的图像传感器上成像，成像所

获得光电信号经接口电路传送给后端

数据处理电路进行处理，从而解码出

形码标签中所包含的信息，并在与条

形码扫描器上或与条形码扫描器相连

的计算机屏幕上进行显示。

现有技术中条形码扫描器通常采

用具有卷帘式快门的图像传感器，卷

帘式快门采用逐行曝光的方式从上到

下逐行曝光每个像素行。这种逐行曝

光的曝光方式由于采用从上到下的方

式对像素行进行曝光，因此在对快速

运动的物体进行拍照时，由于被拍摄

物体与镜头间的快速相对移动而容易

发生图像失真或图像变形，这对使用

者来说是不希望看到的,成为条形码

扫描仪的技术发展瓶颈。

针对上述技术缺陷，涉案专利采

用了具有与卷帘式快门相对的全局快

门的图像传感器。这种全局快门能够

同时曝光图像传感器阵列中的所有像

素，从而避免现有技术中逐行曝光所

产生的图形失真和图像变形的问题，

因此这种全局快门曝光技术将是未来

条形码扫描器的发展方向以及核心技

术。除了上述提到的全局曝光控制方

式，涉案专利的说明书还对所述全局

快门的图像传感器阵列中的像素结构

进行了详细论述，每个像素都包括用

于感光的光敏区，用于对感光后的光

电数据进行处理放大的放大器，以及

用于对曝光后的光电数据进行存储的

绝光屏蔽数据存储区域。

在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

作为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1涉及

一种编码数据的扫描装置，其包括一采

用冻结帧快门类型的图像传感器。

技术抽丝剥茧 确定关键问题

因为涉案专利中针对背景技术的

卷帘式快门的缺陷而提出采用全局快

门，且专利权人也声称其对现有技术

作出的最大技术改进点在于利用全局

快门代替背景技术中的卷帘式快门，

因此涉案专利中的全局快门与对比文

件 1 中的冻结帧快门之间的关系就成

了该无效宣告请求案的争议焦点。

关于冻结帧快门，对比文件 1 中

有下述记载：“图像传感器有益地为冻

结帧类型而不是卷帘式快门类型，以

避免连续扫描线之间的偏斜。”请求人

主张对比文件 1 中的冻结帧快门就是

涉案专利中的全局快门。对此，专利

权 人 认 为 ：上 述 效 果 仅 是 对 比 文 件

1 中的笼统描述，其具体技术方案无

法实现其所声称的技术效果，因此冻

结帧快门并非涉案专利中的全局快

门。由此可见，案件的争议焦点集中

在“全局快门”与“冻结帧快门”是否相

同这一事实的认定上。

仅从字面上理解，对比文件 1 中

所述的冻结帧快门是一个形象称谓，

冻结帧，顾名思义，如同将一帧图像冻

结了一样，因此无论是运动场景还是

静止场景，图像传感器捕获的是将该

帧画面冻结的那一刻的情形，因此能

够避免卷帘式快门因逐行扫描像素行

导致的图像失真和图像变形的问题。

但对比文件 1 的确未明确以文字方式

记载该冻结帧快门“同时曝光”图像传

感器阵列中的整帧像素，因此需进一

步确认冻结帧快门与全局快门的关

系。此外，对比文件 1 中还对采用冻

结帧快门的图像传感器的控制时序进

行了详细介绍，双方当事人对该时序

控制是否公开了冻结帧快门同时曝光

图像传感器的整帧像素产生了极大争

议。对此，合议组除对对比文件 1 中

的控制时序进行认真分析外，采取了

从技术本质出发来确定涉案专利中的

全局快门和对比文件 1 中的冻结帧快

门之间关系的思路。

从工作原理进行分析可知，图像

传感器阵列的像素在曝光后对产生的

光电数据进行读取以进一步识别，由

于卷帘式快门的后续数据读取能力仅

支持一行一行的读取，因此受限于后

续数据读取能力，卷帘式快门仅能一

行一行地曝光，如果提前同时曝光整

个图像传感器阵列，那么读取在上的

像素行时，入射光线会覆盖在下的像

素行，因此提前曝光整个图像传感器

阵列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全局快门的

图像传感器而言，其后续的数据读取

能力相较于卷帘式快门并无改进，但

其改进点在于全局快门图像传感器阵

列中的每一个像素都具有一像素内的

存储元件，可以将曝光后的光电数据

先暂存在像素内的存储元件中，以便

再后续逐行进行读取，因此全局快门

可以同时曝光图像传感器的整帧像

素 ，从 而 克 服 卷 帘 式 快 门 的 技 术 缺

陷。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对于图像传感

器而言，像素内存储元件意味着该图像

传感器具有同时曝光整帧像素的能力，

相对应地，受限于现有的数据读取能力

的限制，要想同时曝光整帧像素，就要

求图像传感器阵列中的每个像素都具

有像素内的存储元件。涉案专利正是

依托像素阵列中的每一个像素内都具

有一个存储元件的硬件基础，才具备了

同时曝光整帧像素的能力。

对于对比文件 1，其明确记载了

该冻结帧快门的图像传感器阵列中的

每个像素都具有用于感光的光敏二极

管、用于对感光后的光电数据进行处

理放大的放大器和用于对曝光后的光

电数据进行存储的存储电容。由此可

以确定，对比文件 1中的具有冻结帧快

门的图像传感器因其每个像素内具有

一存储元件，因此其具有了同时曝光

整帧像素的能力，结合对比文件 1中的

明确记载“图像传感器有益地为冻结

帧类型而不是卷帘式快门类型，以避

免连续扫描线之间的偏斜”，以及该冻

结帧快门的控制时序，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确定对比文件 1 中的冻结帧快

门与涉案专利中的全局快门就是同一

技术特征的不同称谓，体现了同一技

术实质，也就是说，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采用全局快门控制的图像传感器。

借助关联特征 辅助推理判断

对于创造性判断，很多看似复杂

难以直接得出结论的情况，只要从技

术本质对其进行分析，会发现很多疑

难问题迎刃而解，该案的审查过程就

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情形。

技术方案是由多个技术特征组成

的，可以从技术本质出发厘清技术方

案的特定技术特征之间是否存在某种

特定的关联关系。在对一项权利要求

进行创造性判断时，如果该方案的某

一特征与对比文件中对应特征的对比

关系不够明确或需要进一步确认时，可

以借助与该组特征有关联的另一组特

征进行推理判断，以此获得更准确的判

断结果。该案中，正是基于图像传感器

阵列中的像素内存储元件与该图像触

感器具有同时曝光整帧像素之间的特

定关系，通过涉案专利中像素内绝光屏

蔽存储区域与对比文件 1 中像素内存

储电容的对比，同时结合对比文件 1中

给出的其他技术启示，因此确定了涉

案专利中的全局快门与对比文件 1 中

的冻结帧快门的对应关系，通过回归

技术本质，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

创造性判断应回归技术本质
曲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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